
2023年高明区新市民积分入学申请材料清单

一、必交材料
1.《佛山市新市民积分入学申请表》（可到积分受理窗口领取或自行下载打印）；
2.《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高明区办理有效期内的《广东省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4.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户主页、申请人页、入学对象页）。户口簿无法反映申请人与入学对象是父母与子女关系的，须提交《出
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的，由户籍地派出所开具亲属关系证明或提供亲子鉴定报告；
5.超期儿童申请入学的，需提供随迁子女户籍地教育部门出具的延缓入学证明。子女学籍在高明区的新市民可向高明区教育局申请
开具延缓入学证明，子女学籍不在高明区的新市民需回户籍地教育部门办理。

二、积分指标及分值计算方式
    入学总积分=基础分+加分+高明区自定指标分

（一）基础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核定
部门

需提供资料

合法稳
定住所

居住证
累积办理居住证每满1年积10分，最高可计120分。居（暂）住
证未按要求续期的断开时间不计算，其余有效居（暂）住证时
间可连续计算，断开之前之后累计的时间满1年也可加分。

新市民事务
办

提供有效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居
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房产情况

本人、配偶或本人直系
亲属（父母、子女）在
高明区拥有合法房产
（含住宅和商铺、公寓
、车位等非住宅）。

按房产建筑面积每平
方米积1分，拥有多
个房产证明的，按各
产权面积相加的总面
积计算，最高可计
144分。

在我区内先租住
房屋再购置合法
房产（含住宅和
非住宅），两项
分值不可累加计
算。

不动产管理
部门

①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或提供已
在不动产登记部门登记备案的购房
合同、发票、缴纳契税的完税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②不动产权利人与
申请人不一致的，需同时提供相应
的关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租房情况（只

适用积分入学和
积分入户）

租住在我区登记备案的
出租屋（不含自住和借
住亲友房屋的）。

每满1年计5分，最高
可计30分。出租屋登
记备案断开时间不计
算，其余有效登记备
案时间可连续计算，
断开之前之后累计时
间满1年可加分。

新市民事务
办

经佛山市流管综合信息系统或佛山
市房屋租赁交易平台网签备案的《
佛山市房屋租赁合同》原件及复印
件。

合法稳
定就业

社会保险
在广东省内参保的每满1年积5分，最高限50分；在佛山市内参
保的每满1年再积10分，额外最高可计100分，合计最高150分
。

社保基金管
理部门

①在本市参保的，提供佛山市社保
参保证明；②广东省内其他城市参
加社会保险的，应提供异地参保证
明。

（二）加分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核定部门 需提供资料

个人文
化技能

职业资格或
专业技术职

称

初级技工 20分

按最高职业资格
或专业技术资格
计分，不累计。

人社部门

经国家或各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官方网站验证通过的职业资格证
书原件及复印件，如无法验证的，
需向发证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申请网上补录或由其出具相关证
明材料。

中级技工 40分

高级技工、专业技术资格初级 50分

技师、专业技术资格中级 60分

高级技师、专业技术资格高级 80分

特定的
公共服
务岗位

在本市从事环卫、公共交通驾驶员工作的公共
服务岗位人员。

每满1年积8分，最高80分。
城管执法部
门、交通运

输部门

提供工作证原件及复印件以及相关
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证明。

科技创
新（近
5年内
获得）

国家发明专
利

50分/项

多人共有专利的，专利权人、发明
人所得分数按对应专利分值/（人
数+1）计算，如为第一专利人（专
利权人、发明人）的，加计一份平

均分，即得分再“乘以2”。专利
权人和发明人为同一人不重复计
分，多项可累计积分。
但以下3种情况不纳入计分：①失

效专利不计分；②专利申请权、专
利权转移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均不计
分；③变更后的专利发明人或设计

人不计分，能提供支持专利发明人
或设计人变更的生效的行政决定书
或司法判决书的除外。

市场监管部
门

专利证书和专利登记簿副本（申请
积分之日前一个月内出具）原件及
复印件；或支持专利发明人或设计
人变更的生效的行政决定书或司法
判决书的原件及复印件。

实用新型专
利

40分/项

外观设计专
利

20分/项



表彰
奖励
（在佛
山工作
生活期
间获
得）

县处级党委
、政府

每次10分，最高20分
镇（街道）党委（党工委）
表彰奖励按县级级别积分。
不同级别表彰奖励可累积计
分。

新市民事务
办

广东省内个人表彰、获奖证书或荣
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外市颁发的
证书须同时提供表彰文件或相关证
明材料。

地厅级党委
、政府

每次20分，最高40分

省部级以上
党委、政府

每次40分，最高80分

职业技
能竞赛
获奖
（近5
年在广
东省范
围内获
得）

区级 三等奖60分，二等奖65分，一等奖75分

可累积计分 人社部门
市级 三等奖80分，二等奖85分，一等奖95分

省级 三等奖100分，二等奖110分，一等奖120分

国家级 三等奖130分，二等奖140分，一等奖150分

社会贡
献（近
5年内
在市
内）

志愿者服务
或新市民办
组织的社会

活动

在本市的每满5小时积1分，最高分值60分。
团委、

新市民事务
办

提供《广东省志愿服务时间证书》
和《服务时间明细》。微信登录“
粤省事”小程序，进入“志愿者服
务”-“个人中心”-下载打印“时
间证书”和“服务时间明细”；或
提供团委或新市民事务办公室出具
的参与公益或志愿等社会服务的证
明原件及复印件。

无偿献血
在本市内每满200毫升或献单采血小板1个治疗量积5分，最高
分值60分

卫健部门

献血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骨髓捐献
在我市献血并在本市成为中华骨髓库捐献志愿者积10分，成功
实现骨髓（造血干细胞）捐献积80分。可累积计分。

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的原件及
复印件。

投资

在我市投资设立个体工商户1年以上的积5分。
计分起止时间以申请人获得
该合伙人或法人的时间算，
不以企业成立时间计算。取
最高得分，不累加计分。

市场监管部
门

工商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原件及复
印件。

在我市投资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1年以
上的积10分。

在我市投资设立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企
业法人1年以上的积15分。

纳税
（近5年

内）

个人在我市累计缴纳个人所得税每满500元积1
分，累计缴纳除个人所得税外的其他税款每满
10000元积1分。

个人缴纳的其他税款以经营
实体中个人的出资比例计算

。
税务部门

本市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完税凭证
。

卫生防
疫

持《儿童预防接种证》，按照预防接种程序参加疫苗接种，并到现居住地预
防接种门诊办理转入、转出手续者积5分。

卫健部门

子女《出生医学证明》和《儿童预
防接种证》原件及复印件。

婚前自愿参加婚检或参加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积5分。
有相应资质医院出具的已自愿接受
婚前医学检查或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证明材料。

住房公
积金

在本市开立住房公积金账户的，积5分。

以上两项最高可计50分。
公积金管理

部门

住房公积金对账簿（含原住房公积
金专用存折）及复印件；或关注“
佛山公积金”微信公众号，下载打
印《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证明》或
《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个人
对账簿》。

在本市按月缴交住房公积金的，每缴交1年积5
分。

（三）一票否决指标

申请材
料

新市民伪造或提供虚假申请资料或作虚假承诺的，一经发现，取消当年积分申请资格；取得入户资格的，取消其相应资格，
所得积分清零，且两年内不得申请积分。

刑事犯
罪

有严重刑事犯罪记录、故意犯罪记录和过失犯罪情节严重记录的，不能申请积分制服务。

（四）本区自定指标（三项总分不能超过60分）

序号 自定设定项目 分值 需提供资料

1 在高明区内办理居住证每满1年另加10分。 最高不超过60分 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2
在本区内参加新市民办组织的社会活动每次另
积10分。

最高不超过60分 参加社会活动的证明

3
本人、配偶或本人直系亲属（父母、子女）在
高明区拥有合法房产（含住宅和商铺、公寓、
车位等非住宅）。

按房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积
0.1分，拥有多个房产证明
的，按各产权面积相加的总
面积计算，最高可积14.4分
。

①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或提供已在不动产登
记部门登记备案的购房合同、发票、缴纳契税
的完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②不动产权利人与申请人不一致的，需同时提
供相应的关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